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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6_B3_A8_c45_76770.htm 内、境外所得都纳税 ②非居民纳

税义务人：在中国境内无住所，或无住所且居住不满一年。

负有限纳税义务。仅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

得税。 2.2000年1月1日起，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

也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。二、所得来源的确定（了解） 

所得的来源地与所得的支付地并不是同一概念，有时两者是

一致的，有时却是不相同的。三、应税所得的项目（掌握）

（核心：在中国境内支付的，一般都应纳税） 1.工资、薪金

所得 任职或受雇取得的工资、薪金、奖金、年终加薪、劳动

分红、津贴、补贴。（薪金：随工资发放的；补贴：国务院

给予的补贴，住房补贴不征个人所得税） ①不属于工资、薪

金性质的补贴，不纳个税； ②内退问题： A.内退的个人在内

退后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从原单位取得的工资、薪金，按“

工资、薪金所得”项目征个税，不能按离退休工资对待。 B.

取得的一次性内退收入，应按内退后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所

属月份均摊，将每月分摊额与当月全部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

合并减除扣除标准,以余额为基数确定适用税率，再将当月工

资、薪金加上取得的一次性收入，减去费用扣除标准按前面

确定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。 ③出租车问题： A.驾驶员承包

、承租出租汽车经营单位的，按工资、薪金所得征税。 B.个

体出租车收入，按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税征税。 C.

个人出租车挂靠单位，并向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的，按个体

工商户征税。商品营销活动中，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出



的雇员以培训班、研讨会、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，

通过免收差旅费、旅游费对个人实行的营销业绩奖励（包括

实物、有价证券等），应根据所发生费用的金额并入营销人

员当期的工资、薪金所得，按照"工资、薪金"所得项目征收

个人所得税；上述营销业绩奖励的对象是非雇员，则按照"劳

务报酬所得"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，均由提供上述费用的企业

和单位代扣代缴； 2.个体工商户生产、经营所得 ①可分为两

类：纯生产经营所得、独立劳动所得 ②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

企业投资者比照个体工商户纳税 ③个人代销彩票，按个体工

商户生产、经营所得征个人所得税； ④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

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产为本人、家庭及相关人员支付

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，视为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分配，并

入投资者个人生产经营所得，按个体工商户生产、经营所得

征税。 3.承包、承租经营所得（掌握） 4.劳务报酬所得：（

掌握） 指独立从事非雇佣的劳务所得。 ******“劳务报酬所

得”与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的区别：A.非独立个人劳动：计

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 B.独立个人劳动：计“劳务报酬所得”

5.稿酬所得 ①以图书、报刊形式出版、发表 ②不以图书报刊

形式出版、发表的翻译、审稿、书画所得：计“劳务报酬所

得” ③著作权使用权：区别于稿酬所得。 6.特许权使用费 指

个人提供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⋯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。

著作权使用权：区别于稿酬所得。 7.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 

①不扣除费用。 ②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不缴个人

所得税。③除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的个

人投资者，以企业资产为本人、家庭及相关人员支付与生产

经营无关的支出，视为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，按利息、



股息、红利所得征税。上述支出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。④纳

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（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

业除外）借款，当年未归还也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，可视为

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，按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征

税。个人在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存款自2003年9月1日起孳生

的利息，应按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项目计征个人所得

税，税款由办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业务的储蓄机构在结付利

息时代扣代缴。 8.财产租赁所得（仅指有形财产）关注个人

出售自有住房政策； 9.财产转让所得（仅指有形财产） ①股

票转让所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先。 ②量化资产股份转让 A.集

体所有制改制为股份制的，职工个人取得的股份，暂缓征收

； B.转让时，按转让收入扣减取得时支付的费用和合理转让

费用计税 ③个人出售自有住房：注意第4点；第6点是2004新

增内容。 10.偶然所得：不扣除任何费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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